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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 年地方衛生機關業務考評
口腔健康業務

報告單位：口腔健康司

日期： 114年 11月 20日



口腔健康業務考評項目及配分說明

• 114 年 8 月 18 日本司邀集衛生局召開「 115 年地方衛
生機關口腔健康業務考評作業 ( 草案 ) 」討論會議，就
口腔健康類指標草案進行討論，並取得共識。

• 115 年度： 4 項考評指標， 13 項考評項目，總分維持
100 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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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
3 大指標 (6

項 )
50 分

4 大指標 (14
項 )

100 分

4 大指標 (15
項 )

100 分

4 大指標 (13
項 )

100 分



115 年指標項目及配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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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指標 配分

壹 推動口腔健康促進及特殊族群口腔健康 21

貳 強化牙醫醫政管理及推廣牙醫診所醫療品質認證 23

參 推動住宿式機構口腔照護輔導 27

肆 癌症篩檢與檳榔健康危害防制
29+(2 加
分 )

4大項指標，共計 100分 (+2加分 )



壹、推動口腔健康促進及特殊族群口腔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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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 ( 配分： 27 分 ) 115 年 ( 配分： 21 分 )

一、推廣口腔預防保健服務 ( 含民眾口腔
機能促進宣導 )(8 分 )

一、推廣口腔預防保健服務 ( 含民眾口腔
機能促進宣導 )(8 分 )

二、宣導口腔預防保健服務資源 (6 分 ) 二、宣導口腔預防保健服務資源 (6 分 )

三、不定期訪視兒童牙齒塗氟保健社區巡
迴服務 (7 分 )

三、不定期訪視兒童牙齒塗氟保健社區巡
迴服務 (7 分 )

四、辦理全民口腔健康月系列活動 (6 分 ) 四、辦理全民口腔健康月系列活動 (6 分 )



貳、強化牙醫診所管理及推廣牙醫診所醫療品質認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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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 ( 配分： 26) 115 年 ( 配分： 23)

一、推廣牙醫診所參與牙醫診所醫療品
質認證 (3 分 )

一、推廣牙醫診所參與牙醫診所醫療品質
認證 (3 分 )

二、輔導轄區牙醫診所推動病人安全 (7
分 )

二、輔導轄區牙醫診所推動病人安全 (7
分 )

三、牙醫診所收費管理 (6 分 ) 三、牙醫診所收費管理 (6 分 )

四、強化醫療廣告之查處效率 (5 分 ) 四、強化醫療廣告之查處效率 (5 分 )

五、推動轄區牙醫師參與「全國口腔健
康調查牙醫師培訓課程」 (5 分 )

五、推動轄區牙醫師參與「全國口腔健康
調查牙醫師培訓課程」 (5 分 )



參、推動住宿式機構口腔照護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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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 ( 配分： 24 分 ) 115 年 ( 配分： 27 分 )

一、辦理住宿式機構口腔照護教育
訓練 (8 分 )

一、辦理住宿式機構口腔照護教育
訓練 (8 分 )

二、辦理住宿式機構口腔照護調查
及輔導 (16 分 )

二、辦理住宿式機構口腔照護調查
及輔導 (19 分 )



肆、癌症篩檢與檳榔健康危害防制

7

114 年 ( 配分： 23 分；加分 2
分 )

115 年 ( 配分： 29 分；加分 2分 )

一、口腔癌篩檢目標達成率 (6 分 ) 一、口腔癌篩檢目標達成率 (10 分 )

二、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率 (7
分 )

二、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率 (10 分 )

三、建構轄區檳榔健康危害防制網絡
(10 分 )

三、建構轄區檳榔健康危害防制網絡 (9
分 )

四、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率達
90%( 加分項目 )(2 分 )

四、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率達 90%
( 加分項目 )(2 分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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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提案內容說明
( 計 2案 )

• 提案一
一、提案單位：桃園市政府衛生局

二、提案指標：口腔癌篩檢目標達成率

三、案由及說明：

全國總篩檢量提升 5萬案量，桃園市即提升 1萬 699 案量，不符
比例原則，建議除菸檳率外，應考量各縣市篩檢量能，例如以菸
檳推估人口數佔比及篩檢院所數佔比，各別以 5:5 計算，以其達
至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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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提案內容說明
( 計 2案 )

• 提案一
四、本司回復意見：

1. 為響應賴總統健康臺灣願景「於 2030 年癌症標準化死亡率下降 1/3 」之目

標，且早期檢查早期治療， 5年存活率可高達 8成，爰參考各縣市篩檢狀

況，以循序調升方式訂定篩檢目標數及提高目標達成率。

2.115 年口腔癌篩檢目標數 (47 萬人 ) ，係由各縣市嚼檳榔或吸菸推估人口數

占全國比例進行分配，桃園市潛在高風險族群相對較高，且按 114 年 8月

18 日共識會議決議，考量地方衛生人力及資源配置有限，本項僅「提高篩

檢目標數」，目標達成率仍維持114年之 95%，本項指標不予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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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提案內容說明
( 計 2案 )• 提案二

一、提案單位：桃園市政府衛生局

二、提案指標：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率

三、案由及說明：

追蹤訪視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易有失聯、入監、出國等無法追蹤
之情形，建議開放口腔癌特殊結案（如失聯、入監、出國）審查
作業機制，包含民眾具結不追蹤者（拒訪）母數扣除等機制，以
提升其完追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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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局提案內容說明
( 計 2案 )

• 提案二
四、本司回復意見：
1. 「口腔癌篩檢陽性個案追蹤率」現行規定除個案死亡外，均納入追蹤
率分母計算。

2. 考量實務執行上，確有部分個案因故未能完成複檢（確診），為減少
第 1線同仁負荷，同意於「口腔黏膜檢查服務檢查紀錄結果表」，勾
選未接受複檢（確診）之理由為「 (1) 無法聯繫、 (2) 出國、 (3) 搬
家者、 (4) 死亡」這 4類個案，自追蹤率分母中扣除，並請地方衛生
局確實追蹤並詳實記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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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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